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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 

 培養學生音樂專長，具備潛能之弦樂團員，參與校內外表演與比賽，積極培養 

學生藝術才能及音樂鑑賞力。 

二、 關於民權弦樂團 

 成立於 105年，屢屢獲邀各項表演機會，廣受學校及社區家長與學生的讚賞，並大獲好評，除紮實

且專精於弦樂演奏訓練外，並期能兼顧學生課業與琴藝的學習。  

三、 招收對象 

 A團：參加過國小弦樂團及學習過小、中、大提琴的學生。 

 新生團：對演奏小、中、大提琴有興趣者，無經驗亦可。 

 新生第一年(約 10個月左右)免費租琴，只需付 1600元秏材(弓、絃、肩墊、止滑墊、松香)費用。 

四、 專業優秀的師資 

負責聲部 姓名 學歷 經歷 

樂團總指揮 李讚洋 
奧地利維也納音樂暨表演

藝術大學 

現任：展翊愛樂藝術總監、國中弦樂團總指揮老師、國小弦樂

團總指揮老師 

合奏 江佑翎 輔仁大學音樂系研究所 現任：國小弦樂團分部合奏老師、國中弦樂團合奏指導老師 

中小提琴/新生團 廖晨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現任：國小弦樂團分部老師、國中弦樂團分部指導老師 

大提琴/合奏 楊博丞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系碩士 現任：國小弦樂團分部老師、國中弦樂團分部指導老師 

五、 學期中練習時間（常態練習）： 

 週間、週末分部練習；週末樂團合奏練習。 

 寒暑假固定合奏練習集訓。 

 如因比賽、表演而有加練之必要，另行通知。 

六、 費用：若需租借提琴，第一年免費，僅需耗材費 1600元左右。  

      團費則依人數收費，每學期大約 1000元。免收學費。 

七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5年 9 月 4日(五)前。額滿為止 

八、 報名方式：報名表送交學務處訓育組。 

九、 聯絡資訊：請洽學務處訓育組組長 
（TEL：02-25931951轉 121）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依虛線剪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以下資料請用正楷填寫清楚 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弦樂團報名表   報名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級  座號  姓名  

□我要報名參加弦樂團(請續填下列表格) 

□我不報名參加弦樂團 

家長聯絡 

方式 

(父)姓名:        電話:         E-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母)姓名:        電話:         E-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樂器項目 □小提琴        □中提琴        □大提琴 

專長 
第一專長樂器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習時間：   年 

第二專長樂器：                學習時間：   年 

目前學習教本  

學琴經歷 

得獎紀錄 

 

 

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  


